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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刪除縣府總預算，我認

為有些項目的確成效不彰

，有刪減的必要，但是我長期關

注農業發展，農民生計的保障、

農業未來發展，絕對不能有些許

妥協。總預算逐條審議，對於縣

政府有警惕作用，督促縣府把錢

用在刀口上。

　我今年在保安小組，對於警察

福利、裝備、維修等預算編列較

為注意，但是關乎國家未來的教

育議題，也是值得令人憂心，尤

其面對物價飛漲，學生營養午餐費用是否應該隨著物價而有所

更動？都是該討論時該注意的地方。

　我認為不管經費哪裡來，都是民眾辛苦納稅的錢，都不可以

隨意浪費，我秉持著為民眾看緊荷包的立場，不管是中央的經

費或是地方預算，都必須用在該用的地方。我要求縣府預算編

列時，絕對不能有「重北輕南」的狀況發生。

編預算不能重北輕南

目前對於縣府總預算是否要

刪減還不明確，但因未進

入二讀會，我希望縣府能再說明

，而包括文化局、稅捐處等預算

，縣府也因未說明而無法做最後

決定。

　縣府此次因「和電」案，議會

認為有偷跑之嫌，造成總預算遭

到擱置，但總預算未通過，恐將

影響縣政的推動與運作，因此，

希望在縣府與議會取得共識下，

儘早化解對立的情形，府會才有

雙贏的局面。

　至於出國考察的預算，少數議員意見不一，未來是否會刪減

，有待進一步溝通，另中央撥補地方的經費，因多由地方提出

計畫，透過縣府爭取，不列入地方預算財源，議會不會刪減，

而議會目前仍待召開審查會，對於部分預算希望縣府加以說明

，畢竟年度預算無法通過，將影響縣政運作。

盼府會盡早化解對立

縣政沒有績效，其預算應該要

刪除，以考察為例，考慮到

民眾的觀感，官員不宜花人民的

錢出國，而且出國後未必有效，

個人反而建議讓基層出去見世面

，或許能提高政策執行的品質。

　因為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是地方向中央爭取的建設款項，

每一筆項目都有其計畫性，故原

則上都會同意通過。

　我認為，縣政府要讓民眾能感

受到施政的績效，才能獲得人民

支持，在執行政策時，應該考慮到延續性，例如觀光局辦理「

雷射水舞」時，硬體設備可以重複使用，再度舉辦時，就可將

心力放在如何增進節目精彩度及服務品質等軟體部分。

　另外，財政資源應該要平均分配給有需要的縣民，像縣政府

不應過於強調推展「無毒有機農業」，也希望能將「關愛的眼

神」多投向占大部分比例的一般農戶。    　

對於縣政府總預算被擱置，

我認為府會應該好好協商

，不要再有意氣之爭，而雙方如

果再因面子問題而僵持不下，對

府會關係也不好，因此，我希望

縣府可以再向議會說明處理「和

電案」的立場，只要大家心平氣

和，事情總有轉圜的空間。

　多數議員對預算已獲有共識，

希望在未來召開的審查中，能圓

滿的完成審議的程序，目前有關

縣府總預算，其中活動經費方面

，因議員有意見，暫時決定刪減一半，不過，希望縣府能派員

到議會說明，爭取通過的機會不是沒有，我認為議員有編出國

考察預算，縣府官員也應有出國考察的機會，只要認真出去學

習國外的經驗，做為施政的參考，也不是不好的事，而雖然出

國預算可能遭到刪減，但未來仍有機會辦理「追加」讓敗部復

活。至於中央的預算，議會不可能刪減。    

由於花蓮縣財政惡化，我認

為應刪除縣政府不必要的

經費支出，至於中央補助及地方

配合款部分，因為是中央直接協

助地方建設的款項，理應會盡量

全數通過。

　縣政府財政缺口日益擴大，截

至今年一月，其債務高達一百零

三億五千萬元，超過法定上限，

我身為縣議員，職司監督縣政、

看緊縣府預算，政府超過舉債上

限不僅是財政運作出問題，同時

也是違法亂紀的問題，議會審議預算案時，有責任改善這種糟

糕的情況。

　追根究底，財政惡化是當家者的問題，財政支出本來就應該

以量入為出的原則來運作，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年年入不敷出

，當然會陷入貧困的循環，債留子孫，禍遺後代，在花蓮縣的

歷史記下不光榮的一筆，為政者要三思啊！ 

府會勿再有意氣之爭沒績效預算應該刪除

不必要的支出應刪除
對於總預算中不適當、胡亂膨

脹編列的項目，議員就該監

督、刪減，像出國旅費，那麼常

出國，到底能為花蓮帶來多少商

機？像鯉魚潭水舞，年年搞新設

備、事後又拆除，卻放著德興運

動場現成的水舞設備不用，浪費

公帑；已有縣運會了，還要辦農

民運動大會，這是浮濫；而山興

黏土專業區連地目都還沒變更，

就為這空中樓閣編下三千萬元規

劃費，不實際。

　此外，向農會信用部借貸，比向國庫借要多花七、八百萬元

利息，說是為了照顧農民，還花三百六十幾萬元去墾丁為七百

多人辦農民表揚，又為產銷班和家政班編七百萬元評鑑獎金，

難道不是拿公家的錢當作私人口袋裡的錢來買民眾的心、用預

算來綁樁嗎？我認為都不合理。

胡亂編列預算就該刪

民代就應監督、審查政府的

經費是否確實用在人民身

上，我認為縣府這方面做得很不

錯，我支持縣政推動，像是無毒

農業、農業推廣和輔導、原住民

族教育文化活動，都能讓原住民

和南區農民受益；而要把花蓮的

農產品賣出去，一定先要投資在

行銷，只要不浪費，我都支持。

　我贊成官員多去先進國家考察

，觀摩值得借鏡之處，才能引進

好方法回來建設花蓮，但我要求

人員回國後應做相關報告，花百姓的錢就要讓人看到收穫。

　我也反對刪減中央補助項目的地方配合款，現在各縣市都想

盡辦法尋求資源用來建設地方，好不容易爭取到中央補助，應

該要支持。希望往後縣府的計畫、預算能在審查前先和議會溝

通，府會和諧，勿讓議員有被蒙蔽之感。  

我支持縣政府總預算，只要不

是浪費無用的，我都不願意

刪除。像出國旅費，我是支持的

，這筆預算除了可讓縣府人員到

先進國家考察、也有益於把花蓮

的觀光和農特產品行銷國際，就

像去年的加拿大破冰之旅一樣，

所以我不認為需要刪減；但民主

必須服從多數，我也贊同陳泰州

議員提出的，往後若有必要，縣

府可就此再提追加預算送審。

　而我最重視的，還是農業相關

工程，我不會去刪減這方面預算，南區務農的人很多，農路和

便橋都不可或缺，希望縣府應優先做這部分工程。中央補助款

對於地方建設的幫助很大，一旦爭取到了，地方上當然應該配

合，我相當支持，但必須留意的是，新增的補助案所需要的地

方配合款，不能排擠掉既有進行中的建設。

反對刪減中央補助款有必要可提追加預算

九十七年已過了四分之一，縣

政總預算尚未審議通過，年

度施政計畫工作是否能順利執行

，並在期限內完成，達到應有的

效益！令人擔憂，為什麼會有這

種情形出現，規劃的縣政府及審

議的縣議會都應深思。

　縣府、議會為民眾造福是應盡

的本分，立場相同，但角色的扮

演卻大有不同，縣府花盡心思、

投入經費、規劃各項民眾所需的

建設，以最努力的執行方式，在

最短的時間，力求最有效益的成果，達到目的。

　府會是否和諧或是兩者之間有異議，都是為了民眾的權益，

地方建設有其必要性及時效性，縣府過多或過時的建設於民無

利，反而是浪費了有限的經費，但是議員們過於草率的決定不

僅達不到效益，也未善盡職責，有負民眾的寄託，因此，如何

達到共識，讓縣政得以順利推動，均有賴領導者的智慧了。

臨時會中總預算又未能全數

通過，甚至遭到刪減，原

因出在有議員同仁認為縣府為了

計畫的推動舉債過高，有為縣民

看緊荷包的必要，而刪減了某些

計畫的半數經費。

　按法的規定，縣府舉債長期不

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五、短期不得

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但又因為長

期借貸利率為一點七、短七借貸

利率達二點八，縣府財政局為彌

補財政缺口，又希望減少利息負

擔，而向中央做長期借貸，結果長期借貸百分比超過上限，而

遭到議員同仁的質疑，預算審議又得等待下一次臨時會。

　縣政的推動是一項長遠的計畫，如何在經費考量、落實執行

、為民造福、有利地方等方面取得平衡點，值得府會雙方深思

。

宜加速審議造福弱勢

執行與監督應求平衡

花蓮縣政府今年的總預算已從

去年的一百七十億自動刪減

到一百五十億，預算資本門已經

非常少了，我贊成總預算全數通

過，但議員要嚴格要求縣府要提

出具體成效，讓民眾辛勤工作的

血汗錢都花在刀口上。　

　很多人認為出國考察沒必要，

但我認為出國考察不是壞事，花

蓮縣比別縣市的費用還要少，出

國考察費用要不就全刪，要不就

不要刪，不要用協調方式，只給

一半的經費，成效也只能達到一半，如果成效不彰確實要檢討

，我基本上支持全數通過。　

　我認為，沒有錢什麼事都做不成，所有相關建設都無法動工

，非民眾之福，只要預算編得合理，能達到良好效益議員就應

全力支持，至於地方配合款方面，很多鄉鎮公所財政拮据，縣

府需全面關照各個鄉鎮，議員也需瞭解各地的需求。　　　　

　　

　

　

　

贊成總預算全數通過

花蓮縣議會議員對於縣財政惡

化，預算收支缺口日益擴大

，除已刪除預算外，對於縣負擔

且績效不彰的預算，要求「開刀

」，但我認為只要是「中央」補

助款，一定要通過審查，對於基

層農民有益的預算也要重視。

　花蓮縣每年財政缺口均超過二

十億元，並以舉債彌補，截至九

十七年一月底止，長短期債務合

計高達一百零三億五千萬元，逾

越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如出國

旅費、永續農業、無毒農業、觀光行銷等預算。

　此次臨時會議員們有意刪除的農業推廣預算非常龐大，其中

更不乏許多中央補助款，所以農政小組召開小組審察後認為，

該項覆議案所相關經費均係中央補助款，對於農業的發展及相

關業務影響深遠，更攸關農民權益，所以建議依第十六屆第四

次定期會進度，進入二讀。

我對花蓮縣政府觀光旅遊局編

列了專案經費辦理觀光活動

一千六百多萬預算，但未見該筆

預算運用在赤科山，而且赤科山

解編後亦須增加許多公共設施，

要求局長林寶樹當場應允該項經

費的編列。

　觀光旅遊局編列了一千六百餘

萬預算辦理縣轄觀光活動，但卻

未見赤科山有任何經費的編列。

　我認為，赤科山即將解編，一

些公共設施需立即施設，對赤柯

山民眾及南區觀光業者是一不公平的作法，希望觀光局能兼顧

「南北均衡」的前提，妥善利用此一千六百餘萬的預算，做好

赤科山的規劃與開發。

　對於無毒農業開發預算，我認為應列為重點工作，所以我全

力支持農政單位針對無毒農業所編列的預算。

縣府財政缺口是所有花蓮縣民

所關切的大事，一味的以刪

除預算來「制衡」也非上策。我

認為，財政缺口年年增加是一不

爭的事實，如何開源才是解決財

政缺口的不二法門。但是，花蓮

縣稅收一向「入不敷出」，要求

縣府「開源」的確有其困難，是

以應朝向爭取中央補助為主。

　我認為，除積極爭取中央補助

款，來開發花蓮，使花蓮的建設

能有預期的成長外，對於地方的

「配合款」也需用在「刀口上」，不可因是來自中央的經費，

就盲目的「配合」，應視該筆建設的「標的」是否為民眾所「

必須」，否則「配合款」的負擔，也將是一沉重的負荷。

　對於縣財政缺口除撙節不必要的開支，減少「公式」化的出

國考察外，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減少配合款也使縣府相關單位

應重視的課題。

我對原住民文化館「碑文」

瑕疵，強烈要求原民局修

正，但對於花費一億餘萬經費所

興築的原民文化館功能給予正面

肯定。

　花蓮縣政府斥資一億餘萬元興

建的「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已

屆完工的階段，但是，原民局於

該文化館前所設立的「碑文」，

明白刻書日據時代「阿美族人」

對花蓮重大交通建設貢獻碑文中

的「阿美族人」，顯然僅就「阿

美族人」的貢獻凸顯，難道其他原住民族群就沒有貢獻嗎？

　身為阿美族的原民局長林碧霞「從善如流」，將碑文內所有

的「阿美族人」更改為「原住民族」以示公平，我也認為如此

才能使所有原住民接受該筆經費的「使用」。

　至於經費問題，我認為只要對原住民文化發展與推廣有益的

規劃與興築，在經費的爭取和審查上我願意聯合議員支持。

有益原民經費都支持

要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應編預算開發赤科山

建議二讀審查補助款

身為民意代表的我，對於縣

府所編列的各項預算，一

定會予以嚴格把關，而對於縣府

花費逾一億元所興建即將完工的

原住民文物館，個人給予相當好

的評價，對於原住民族的照顧，

確實可看出縣府的用心。

　而在相關縣政經費審核部分，

只要是能落實政府照顧原住民族

的政策，我都會全力支持，而對

於原住民文化的保存、生計的照

護，我也會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場

，積極協助及推動相關議案的執行，從縣府各單位經費編列的

情況，也可以看的出來縣府對各項地方建設的用心。

　對於中央補助款的審核，也是秉持相同的立場，一方面嚴格

監督縣府確實執行，另一方面也督促縣府對原住民族的相關建

設及傳統文化的推展保存，投注更多的心力。

審查預算必嚴格把關

花蓮縣財政缺口雖然日益擴大，引起議員們的關切，但

是解決之道，也非一味的刪減預算就能改善，我認為

「開源」才是根本之道，我認為反應不佳的「星光大道」

今年已取消，所以「水舞」增加預算是必要的。

　舉辦多年的「星光大道」因民眾反應不佳，而且每年所

花費的經費不貲，幸縣府「從善如流」，今年決定取消。

　縣府有意增編預算，擴大舉辦頗受民眾好評的「水舞」

，但是遭到部份議員的反對，我認為，花蓮縣的風景是受

到肯定的，縣政府對任何景點的開發，縣議會都需給予支

持與鼓勵，但是對成效不彰的活動，希望縣府能改進，對

於受到民眾及遊客認同的活動就需增加「投資」，吸引更

多遊客，使該項活動收到「開源」的功效。

　鯉魚潭「水舞」活動，去年受歡迎的程度，大家有目共

睹，今年可以增加演出場次及延長表演時間，縣府增編五

百萬預算，議員們給予支持是必要的。

　對於撙節預算可利用中央駐花單位預算，廣泛辦理一些

配合生態、保育教育活動，將花蓮生態保育做到最好，使

「後花園」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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